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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简报篇一

第十八条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在做好财务管理、会计核算的基
础上，全面盘点资产情况，完善资产卡片数据，编制资产报
告，并按照财务隶属关系逐级上报。

第十九条资产报表数据应当真实、准确、完整，表内数据、
表间数据、本期与上期数据、资产与财务数据应当相互衔接。
填报说明和分析报告内容应当全面详实。

第二十条资产报告编制完毕后，须经编制人员、资产管理部
门负责人和单位负责人审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规
定时间内上报。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编制的资产报告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第二十一条行政事业单位应当认真、如实编制资产报告，不
得故意瞒报、漏报、编造虚假资产信息。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简报篇二

第一条为了规范和加强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维护国有资
产的安全和完整，合理配置国有资产，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
益，保障行政单位履行职能，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
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各民主党派机关(以下统称
行政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行为。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行政单位国有资产，是指由各级行政单
位占有、使用的，依法确认为国家所有，能以货币计量的各
种经济资源的总称，即行政单位的国有(公共)财产。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包括行政单位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形成的资
产、国家调拨给行政单位的资产、行政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组
织收入形成的资产，以及接受捐赠和其他经法律确认为国家
所有的资产，其表现形式为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和无形资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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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简报篇三

第三十四条各级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本地区、本
部门所属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报告工作的监督检查，对未按时
报送资产报告或报告质量不合格的单位，责令其限期完成或
纠正重报;对拒不完成资产报告工作的单位，除按统一要求推



进的改革外，不予办理当年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等事项。
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负责二级及以下中央行政
事业单位资产报告工作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五条各级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应当对行政事业单位资
产报告中的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加强
监管，对资产报告数据与单位年度部门预、决算批复数据不
能衔接一致的，应当督促行政事业单位查明原因，及时对发
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和处理。

第三十六条各级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应当认真组织、落实本
地区、本部门资产报告工作。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行政事
业单位资产报告工作的考核，对因工作组织不力或不当，造
成拖延报送或严重数据差错的单位进行通报。

第三十七条各级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资产报
告编报审核过程中因工作组织不力或不当，造成资产报告差
错严重的，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
违纪行为的，按照《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财政
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
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简报篇四

第一条为建立科学、规范的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年度报告体系，
提高国有资产信息质量和应用水平，夯实资产管理和预算管
理的数据基础，为编制政府资产报告提供依据，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行政
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35号)、《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36号)等国家有关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执行行政或者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的各级各类行
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下简称行政事业单位)编制报送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年度报告(以下简称资产报告)适用本办
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是指由行政事业
单位控制的，纳入本单位核算，依法确认为国家所有，能以
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资产报告，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年度终了，
根据资产管理、预算管理等工作需要，在日常管理基础上编
制报送的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年度资产占有、使用、变动等情
况的文件，包括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报表、填报说明和分析报
告。

第五条行政事业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资产管理和有关财务、
会计的相关制度规定，遵循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资
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相结合、实物管理与价值管理相结合的原
则，完善资产管理内部控制体系，做好各项资产的日常管理
及会计核算工作，做到账表、账账、账证、账实相符，保证
资产报告数据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六条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报告工作应当按照“统一规范、分
级管理”的原则，由各级财政部门、主管部门，行政事业单
位按照各自职责分别组织实施。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简报篇五

第十三条资产报告由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报表、填报说明和分
析报告三部分构成。

第十四条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报表分为单户报表和汇总报表两
类。

(一)单户报表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在会计核算、资产盘点基础
上对账簿记录进行加工编制而成的资产报表，反映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占有、使用、变动等总体情况以及房屋、土地、车
辆、大型设备等重要资产信息。

(二)汇总报表是财政部门、主管部门按照财务隶属关系汇总
本地区、本部门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数据形成的资产报表，主
要反映本地区、本部门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量、分布、构成、
变动等总体情况。

涉密单位按照国家保密管理有关规定开展资产报告工作，由
主管部门报送汇总报表和汇总数据。

第十五条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报表填报说明是对资产报表编报
相关情况的说明，主要内容包括：

(一)对数据填报口径等情况的说明;

(二)对数据审核情况的说明;

(三)对账面数与实有数、账面数与财务会计报表数据差异情
况的说明;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十六条分析报告应当以资产和财务状况为主要依据，对资
产占有、使用、变动情况，以及资产管理情况等进行分析说
明，主要内容包括：

(一)部门(单位)的基本情况;

(三)资产管理工作的成效及经验;

(四)资产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五)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建议;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第十七条财政部将根据相关制度办法的规定，视情况对资产
报告格式、内容及相关编报要求进行修订。


